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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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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2015

———

015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

轻卡

15416 20201 35766 48551 -26.33 15625 20877 27918 41103 -32.08

客车及客车底盘

2609 3319 7620 6857 11.13 2833 3200 7619 6519 16.87

SUV 1635 374 2263 1071 111.30 1831 391 2222 855 159.88

MPV 2067 5807 5383 14555 -63.02 2166 5937 4746 13933 -65.94

其他

0 806 0 2232 -100.00 297 645 814 1707 -52.31

合计

21727 30507 51032 73266 -30.35 22752 31050 43319 64117 -32.44

说明：2014年8月16日、8月19日，本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

订纯电动客车销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23）、《关于控股子

公司签订纯电动客车销售合同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24），就

控股子公司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襄旅” ）与浙江时空电

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时空” ）签订《纯电动客车购销合同》一事

做了披露， 并在公告中说明 “公司将会根据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后续信息披

露” 。根据统计，截至2015年3月31日，东风襄旅累计向浙江时空交付纯电动客

车400台，其中，2015年一季度向浙江时空交付纯电动客车226台。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5-015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3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三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SUV 22560 4551 395.72 62436 12596 395.68

MPV 4572 8539 -46.46 13966 23688 -41.04

轿车

3936 6359 -38.10 8156 19244 -57.62

卡车

25427 31723 -19.85 64207 83265 -22.89

底盘

1356 2007 -32.44 3663 5686 -35.58

多功能商用车

515 610 -15.57 1566 1404 11.54

合计

58366 53789 8.51 153994 145883 5.56

发动机

38922 24605 58.19 103348 71561 44.42

销量

SUV 20708 3491 493.18 60939 12164 400.98

MPV 5879 8068 -27.13 14431 23542 -38.70

轿车

3477 5499 -36.77 9186 18786 -51.10

卡车

23429 31957 -26.69 57172 77384 -26.12

底盘

1300 2035 -36.12 3612 5725 -36.91

多功能商用车

575 545 5.50 1529 1355 12.84

合计

55368 51595 7.31 146869 138956 5.69

其中出口

6796 6008 13.12 17795 14586 22.00

发动机

(

自配

) 39823 25462 56.40 103353 69372 48.98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 9�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10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8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514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卓

电话：0755-83432838

传真：0755-83432658

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路明、黄苍

电话：0755-23835212、010-60833009

传真：0755-23835861、010-60836960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2015-38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2014年度报告摘要》中预计：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160％~190%；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

200%-230%

盈利

：

1,232.27

万元

盈利

：

3696.81

万元

-4066.49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公司一季度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尤其是索非布韦关键中间体项目订单实现好于预期；

2、公司参股的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归属于公司的投资收益有所增加；

综上原因，使得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超出原预计范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及内部审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将于2015

年4月17日披露的2015年一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5-21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

及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5年4

月7日收到监事王笑明先生、职工代表监事何永红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王笑明先生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何永红先

生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经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15年4月8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潘玉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何永红先

生的上述辞职自潘玉群先生就任时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王笑明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王笑明先生的上述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出新任监事后生效。 公司将于近期按相关规定增补监事。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王笑明先生、何永红先生为公司及监事会

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潘玉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11月出生，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政工师。 曾任巨化集团建德矿业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纪委书记，浙江巨化建化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浙江衢州巨泰建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副

总经理，衢州市清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子公司浙

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纪委书记。 与本公司

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现有《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

况，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9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5－22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4

月7日收到董事周立昶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周立昶先生辞

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上述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上述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周立昶先

生现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对周立昶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5-018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南” 、“本公司”或“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的核准，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2月26日印发了《关于核准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向姜仲杨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4号），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3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上海游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唐网

络” ）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游唐网络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5年4月2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核准了游唐网络的股东变更并换发

了最近的营业执照。 2015年4月8日，游唐网络领取了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9000567440）。 游唐网络100%的股权已过户到大东南名下，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本次变更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游唐网络100%股权，游唐网络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后续事项

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向姜仲杨等三名交易对方分别发

行股份，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同时，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580,24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择机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还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中介机构关于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新时代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出具了《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资产过户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上市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已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手续；

上市公司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

相关手续，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

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风险。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于2015年4月8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均已满足，

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大东南合法拥有标

的资产的所有权； 就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尚需履行的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大

东南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

求。

三、备查文件

1.《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资产过户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5-061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意向性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光伏发电项目有一定的开发建设周期，项目因原材料采购、人工成本变化等市场因素影响，成本

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同时上网电价存在波动的风险，收入尚存在不确定性。

2、项目建设投资金额较大，项目实施将对公司的筹资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将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

金进行项目建设，但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

3、国家光伏电价补贴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上网电价补贴可能有下调或取消的风险。

4、框架协议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程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协议的推进需要

各方协助，可能存在因其他方原因而导致协议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协议内容变更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1）、2014年9月3日披露了《关于与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72）、2014年10月9日披露了《关于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77）、2014年10月16日披露了《关于与攀枝花市东区

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1）、2015年2月3日披露了 《关于与湖州市

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2015年

3月31日披露了《关于与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2014年4月29日、2014年9月3日、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16日、2015年2月

3日及2015年3月31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目前项目的进展情况

1、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4年4月28日，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永晟” ）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就共

同合作开发光伏太阳能源项目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4年10月13日，公司与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首个合作项目启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永晟与中至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至正投资”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深圳永晟收购中至正投资持有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

中至正” ）的100%股权。 惠州中至正已与惠州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惠州比

亚迪电子有限公司签署《太阳能屋顶并网电站示范工程屋顶使用及节能合作协议》，惠州中至正将在惠

州比亚迪工业园区建设20MW光伏发电项目。

内容详见2014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收购惠州中至正新

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78）。

目前，该项目尚处于设备采购、工程设计、施工洽谈过程中，因设备采购价格尚未达成一致，故导致

项目建设延期。

2、与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4年9月2日，公司与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太阳能” ）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书》。 2014年10月27日，公司与兴业太阳能的首个合作项目启动，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坤仁合” ）与兴业太阳能的全资孙公司珠海

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兴业” ）就圣坤仁合拥有的河北省围场县中草药种植结合

50MW光伏发电项目签署了《工程总承包（EPC）合同》。 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与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总承包

（EPC）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2）。

项目已于2014年10月开工建设，由于当地天气寒冷，较难进行机械开挖等土建工作，影响项目的建

设进度，项目预计在2015年6月并网。

3、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分行” ）为建立良好的银企合

作关系，促进银企双方的共同发展和长远合作，双方于2014年10月8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目前建行深圳分行正与深圳永晟光伏发电项目公司所在地建行相关地方分行共同推进合作事宜，

上述合作根据具体的项目正在商讨推进中。

4、与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投资意向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4年10月15日，公司与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简称“东区人民政府” ）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

书》。经友好协商，公司与东区人民政府同意在攀枝花市东区投资建设光伏林业综合利用项目，首期项目

用地位于东区银江镇双龙滩村，工程计划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开发建设30MW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开发

林业种植，实现土地的光伏发电和林业生产综合利用。

经公司仔细勘察现场建设条件、并网条件后，公司与东区人民政府双方共同协商确认将项目地转移

至条件更为优质的区域。 目前公司正与东区人民政府在协商确认项目新地址及办理相关手续。

5、与湖州市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5年2月2日，公司与湖州市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太湖管委会” ）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经友好协商一致，本着平等、互利、双赢的原则，就公司在湖州市南太湖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利用大型工业企业屋顶、滩涂、鱼塘、盐碱地、荒地、未利用地等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事宜、南太湖管委会协助公司在其园区内建立彩虹精化华东区总部事宜达成战略合作。 南太湖管委会

按其总体规划为公司在三年内申报200MW光伏发电项目提供项目所需用地或具备条件的建筑屋顶。

2015年2月3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在湖州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州永

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永聚”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电站的设计与研

发。 湖州永聚作为公司在湖州市建立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项目公司。

具体详见2015年2月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5年3月16日，公司接到全资孙公司湖州永聚的通知，湖州永聚分别取得湖州市吴兴区特种水产

养殖园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行项目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和湖州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整治

配套产业园6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备案通知书，湖州永聚合计取得项目备案106MW。湖州市吴兴

区特种水产养殖园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行项目一期~五期合计100MW拟建设在湖州市吴兴

区新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特种水产养殖园，湖州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整治配套产业园6M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拟建设在湖州市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治理整治配套产业园。

具体详见2015年3月1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全资孙公司湖州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取得湖州市

吴兴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的公告》。

6、与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5年3月31日，公司与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建二二公司” ）签署了《太

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为更好的配置利用公司、核建二二公司双方资源，共同实现收益最大

化，双方本着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宗旨，在真实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约定在3年内合作实现不

低于1GW的光伏建设规模，总投资约80亿元。 双方在光伏电站建设方面采取工程总承包（EPC）定制的

合作模式，以充分利用双方的资金优势、管理优势、行业资源优势，快速高质的完成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目前，公司、核建二二公司的合作正处于洽谈阶段。

二、风险提示

1、光伏发电项目有一定的开发建设周期，项目因原材料采购、人工成本变化等市场因素影响，成本

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同时上网电价存在波动的风险，收入尚存在不确定性。

2、项目建设投资金额较大，项目实施将对公司的筹资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将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

金进行项目建设，但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

3、国家光伏电价补贴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上网电价补贴可能有下调或取消的风险。

4、框架协议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程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协议的推进需要

各方协助，可能存在因其他方原因而导致协议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协议内容变更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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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年4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

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原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15,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7%，该质押事项详见公

司2013年11月7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3-056号公告）于2015年4月7日全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6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又重新质押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用于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彩虹集团已于2015年4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从2015年4月7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彩虹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22,61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98%。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11,2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35%。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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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15年4月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4月8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7日15∶00至2015年4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

2、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2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高继胜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510,106,

42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9.350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总数为510,096,624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59.3493%。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总数为9,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1%。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10,106,4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9,6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8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3、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8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4、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8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7、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8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8、表决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提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控股集团” ）与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关联方莱茵达控股集团及其关联方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合计所持股

份509,946,787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149,837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1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8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9、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自2015年4月8日起至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38�亿元人民币， 具体额度请参见2015年3月10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83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10、表决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11、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510,106,424股。 其中独立董事与

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11.1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高继胜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黄国梁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陶椿女士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

所持表决权93.8611%。

高建平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郦琦女士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

所持表决权93.8611%。

11.2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黄董良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朱仁华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徐林德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12、表决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510,106,424股。

丁士威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朱恩良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 吕晓红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附

件）。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附件一：

董事及独立董事简历

高继胜，董事长，男，1952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专业为体育组织管理与

工商管理。 现为清华大学房地产EMBA班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萧山作协名誉主席，

国家二级篮球裁判职称。 1970年至1977年服役于上海武警总队，历任班长、技师；1977年至1989年在浙

江萧山二轻系统工作，历任工会主席、副厂长、书记、供销公司经理、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二轻总公司副总

经理；1989年至1990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前往日本进修；1990年至1994年担任萧山市国营工业总公司

总经理/副书记；1995年至今创办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椿，董事、总经理，女，1972年7月出生，硕士学历。 1998年至1999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到日本福

井县学习进修；1999年至2007年历任浙江莱茵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扬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现为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委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

事，现任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国梁，男，董事，1970年10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1992年至1994年就职于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任

《浙江经济信息》编辑部副主任；1994年至1999年就职于浙江金城开发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00年就

职于浙江有线电视台，任新闻栏目制片人，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

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建平，男，董事，1958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1980年至1995年就职于萧山长途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 1996年至2002年就职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郦琦，女，董事，1976年2月出生，大学文化。 曾就职于浙江省轻工业公司财务部、航天通信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部。 历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朱仁华，男，1964年5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记者职称。 1988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日报社农村

部记者、经济周刊部副主任、农村经济部副主任、科教新闻部主任、经济新闻部主任，《浙商》杂志总出版

人，2004年1月起任浙商传媒有限公司出版人兼董事长。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董良，男，大学文化，教授，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1978年12月参加工

作，历任浙江财政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浙江财经学院财政系副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会计学院

院长、会计学院总支书记。 现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高级会计师。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徐林德，男，大学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和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历任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院长。 现为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浙江省住建厅科技委专

家组成员、浙江省能源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理事。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附件二：

监事简历

丁士威，男，1973年2月出生，大专文化，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曾就职于浙江亚卫通科

技有限公司，美都置业浙江有限公司，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经理。 在本公司控股股

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恩良，男，1977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中级会计师，曾就职于实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浙江

昆仑建设集团股份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职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 在本公司控股股

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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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7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置业”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4

月8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4月2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

董事8名，实际出席8名；公司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高继胜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高继胜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陶椿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陶椿女士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兰芝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兰芝女士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许忠平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忠平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银海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银海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超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超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董事长高继胜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独立董事

徐林德先生、董事陶椿女士、董事黄国梁先生担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徐林德先生，董事郦

琦女士担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黄董良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董事黄

国梁先生担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黄董良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

董事高建平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所聘人选有利于公司

的经营和发展，同意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附件：

高继胜先生简历:

高继胜，董事长，男，1952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专业为体育组织管理与

工商管理。 现为清华大学房地产EMBA班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萧山作协名誉主席，

国家二级篮球裁判职称。 1970年至1977年服役于上海武警总队，历任班长、技师；1977年至1989年在浙

江萧山二轻系统工作，历任工会主席、副厂长、书记、供销公司经理、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二轻总公司副总

经理；1989年至1990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前往日本进修；1990年至1994年担任萧山市国营工业总公司

总经理/副书记；1995年至今创办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椿女士简历

陶椿，董事、总经理，女，1972年7月出生，硕士学历。 1998年至1999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到日本福

井县学习进修；1999年至2007年历任浙江莱茵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扬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现为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委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

事，现任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兰芝女士简历：

徐兰芝，女，1977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攻读专业为会计与财务管理。 2001年进入莱茵达系统工

作，2005年任职于浙江莱茵达房地产有限公司，2010年担任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一职，

2013年起担任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许忠平先生简历：

许忠平，男， 1961年10月出生，大专文化。曾任浙江省轻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轻纺集团轻工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银海先生简历：

王银海，男，1973年10月出生，大学文化，曾担任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莱茵达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成本部副经理、运营总监，扬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运

营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杭州莱茵达枫凯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不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徐超先生简历：

徐超，男，1982�年6�月出生，大学文化，曾任浙江富轮集团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董事长秘书，莱茵

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信息管理部经理，证券法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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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置业”或“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4

月8日在公司以现场会议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4月2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

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召

集人丁士威先生主持。 参会监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经参会监事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丁士威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丁士威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丁士威先生简历：

丁士威，男，1973年2月出生，大专文化，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曾就职于浙江亚卫通科

技有限公司，美都置业浙江有限公司，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经理。 在本公司控股股

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八日


